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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

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

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飞利信 指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才泓冰等 35 名自然人、中国高新、天津博信、陈剑栋、陈建英、刘

涛、王同松、唐小波 

交易双方 指 
上市公司与才泓冰等 35 名自然人、中国高新、天津博信、陈剑栋、

陈建英、刘涛、王同松、唐小波 

精图信息 指 厦门精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杰东控制 指 上海杰东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 

欧飞凌通讯 指 成都欧飞凌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欧飞凌通讯 100%股权、杰东控制 100%股权、精图信息 100%股权 

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的行为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西南证券、本独立财

务顾问、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君致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 

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股票、A 股 指 公司发行的面值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 指 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交易的行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中，飞利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精图信息 100%股

权、杰东控制 100%股权、欧飞凌通讯 100%股权；同时，募集不超过 22.45亿元

配套资金，其中 9.225 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5 亿元用于云计算平台项目和大

数据项目，剩余 8.225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及支付各中介费用后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关于本次重组的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即 29.26 元/股。2015 年 9 月 15 日，飞

利信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70,207,40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 股，除息除权日为 2015 年 9 月 23 日。因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

价格调整为 14.63 元/股。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价格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精

图信息 100%股权、杰东控制 100%股权和欧飞凌通讯 100%股权评估值分别为

99,199.20 万元、72,576.66 万元和 52,729.02 万元。参考前述评估值，经交易双方

协商，精图信息、杰东控制、欧飞凌通讯的最终交易价格分别为 100,000 万元、

72,000 万元和 52,500 万元。 

2、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1）购买精图信息 100%股权的支付方式 

精图信息本次交易作价 100,000 万元，飞利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70%的



 

 

交易对价，以现金支付 30%的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精图信息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份

方式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金方

式支付对价（元） 

1 才泓冰 25,749,900 50.49% 353,430,000.00 24,157,894 151,470,000.00 

2 中国高新 4,285,714 8.40% 58,823,525.49 4,020,746 25,210,082.35 

3 天津博信 3,214,286 6.30% 44,117,650.98 3,015,560 18,907,564.71 

4 谢立朝 3,214,286 6.30% 44,117,650.98 3,015,560 18,907,564.71 

5 王  立 2,314,950 4.54% 31,773,823.53 2,171,826 13,617,352.94 

6 陈文辉 2,233,650 4.38% 30,657,941.18 2,095,552 13,139,117.65 

7 姚树元 2,047,650 4.02% 28,105,000.00 1,921,052 12,045,000.00 

8 张慧春 2,025,000 3.97% 27,794,117.65 1,899,802 11,911,764.71 

9 杨槐 1,065,000 2.09% 14,617,647.06 999,154 6,264,705.88 

10 刘浩 1,030,714 2.02% 14,147,054.90 966,988 6,063,023.53 

11 孙爱民 819,150 1.61% 11,243,235.29 768,504 4,818,529.41 

12 才洪生 375,000 0.74% 5,147,058.82 351,814 2,205,882.35 

13 穆校平 375,000 0.74% 5,147,058.82 351,814 2,205,882.35 

14 姚术林 270,000 0.53% 3,705,882.35 253,306 1,588,235.29 

15 李  雯 204,750 0.40% 2,810,294.12 192,090 1,204,411.76 

16 邱祥峰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17 朱永强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18 乔志勇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19 范经谋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20 徐敬仙 120,000 0.24% 1,647,058.82 112,580 705,882.35 

21 涂汉桥 105,000 0.21% 1,441,176.47 98,508 617,647.06 

22 李华敏 105,000 0.21% 1,441,176.47 98,508 617,647.06 

23 杨浩 105,000 0.21% 1,441,176.47 98,508 617,647.06 

24 宋跃明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5 龚发芽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6 周辉腾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7 薛建豪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8 张世强 79,950 0.16% 1,097,352.94 75,006 470,294.12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精图信息

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份

方式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金方

式支付对价（元） 

29 赵斌 60,000 0.12% 823,529.41 56,290 352,941.18 

30 姜丽芬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1 魏鹏飞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2 柏鹤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3 陈云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4 蒋世峰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35 汤炳发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36 杨善华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37 沈在增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合计 51,000,000 100.00% 700,000,000 47,846,846 300,000,000 

2）购买杰东控制 100%股权的支付方式 

杰东控制本次交易作价 72,000 万元，飞利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50%的

交易对价，以现金支付 50%的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

称 

持有杰东控制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份

方式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

金方式支付

对价（元） 

1 陈剑栋 22,500,000 75.00% 270,000,000 18,455,228 270,000,000 

2 陈建英 7,500,000 25.00% 90,000,000 6,151,742 90,000,000 

合计 30,000,000 100.000% 360,000,000 24,606,970 360,000,000 

3）购买欧飞凌通讯 100%股权的支付方式 

欧飞凌通讯本次交易作价 52,500 万元，飞利信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50%

的交易对价，以现金支付 50%的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本次交易中，欧飞凌通讯交易对方获取的股票数量及现金对价具体如下表： 

序

号 

股东名

称 

持有欧飞凌通

讯出资额（元） 

股权

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

份方式支付对价

（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

金方式支付

对价（元） 

1 刘涛 9,120,000 60% 157,500,000 10,765,550  157,500,000 

2 王同松 4,560,000 30% 78,750,000 5,382,774 78,750,000 

3 唐小波 1,520,000 10% 26,250,000 1,794,258  26,250,000 

合计 15,200,000 100.0 262,500,000 17,942,582 262,500,000 



 

 

序

号 

股东名

称 

持有欧飞凌通

讯出资额（元） 

股权

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

份方式支付对价

（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

金方式支付

对价（元） 

00% 

4）现金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来自于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

本次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于交易交割日完成标的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之后，由

飞利信在募集配套资金完成之日起（募集资金到位并经过审计机构验资审核）三

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若有不足，则由飞利信以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 

若交易交割日完成标的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之后 6 个月内，募集配套资金未

能实施完毕，则自该 6 个月届满后十个工作日内，由飞利信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待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3、发行的股票种类、面值及发行方式 

上市公司本次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股权。向才泓冰等

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 元。 

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具体价格如下表： 

市场均价类型 市场均价 市场均价*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交易日均价 43.03 元/股 38.73 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60 交易日均价 32.51 元/股 29.26 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交易日均价 25.00 元/股 22.50 元/股 



 

 

上述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鉴于受创业板二级市场影响，飞利信自 2015 年 1 月份至停牌前，股价上涨

幅度较大，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 90%，即

29.26 元/股。2015 年 9 月 15 日，飞利信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70,207,405 股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除息除权日为 2015 年 9 月 23 日。因

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14.63 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1）向才泓冰等 37 名精图信息股东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才泓冰等 37 名精图信息股东发行股份数量的计

算公式为： 

发行数量=（各交易对方以接受飞利信发行新股方式转让所持精图信息股权

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如果交易对方认购的飞利信股份数不为整数的，则对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

交易对方同意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精图信息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0 亿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7 亿元，按发行价格 14.63 元/股计算，共发行 47,846,846 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精图信

息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金

方式支付对价

（元） 

1 才泓冰 25,749,900 50.49% 353,430,000.00 24,157,894 151,470,000.00 

2 中国高新 4,285,714 8.40% 58,823,525.49 4,020,746 25,210,082.35 

3 天津博信 3,214,286 6.30% 44,117,650.98 3,015,560 18,907,564.71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精图信

息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金

方式支付对价

（元） 

4 谢立朝 3,214,286 6.30% 44,117,650.98 3,015,560 18,907,564.71 

5 王  立 2,314,950 4.54% 31,773,823.53 2,171,826 13,617,352.94 

6 陈文辉 2,233,650 4.38% 30,657,941.18 2,095,552 13,139,117.65 

7 姚树元 2,047,650 4.02% 28,105,000.00 1,921,052 12,045,000.00 

8 张慧春 2,025,000 3.97% 27,794,117.65 1,899,802 11,911,764.71 

9 杨槐 1,065,000 2.09% 14,617,647.06 999,154 6,264,705.88 

10 刘浩 1,030,714 2.02% 14,147,054.90 966,988 6,063,023.53 

11 孙爱民 819,150 1.61% 11,243,235.29 768,504 4,818,529.41 

12 才洪生 375,000 0.74% 5,147,058.82 351,814 2,205,882.35 

13 穆校平 375,000 0.74% 5,147,058.82 351,814 2,205,882.35 

14 姚术林 270,000 0.53% 3,705,882.35 253,306 1,588,235.29 

15 李  雯 204,750 0.40% 2,810,294.12 192,090 1,204,411.76 

16 邱祥峰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17 朱永强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18 乔志勇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19 范经谋 135,000 0.26% 1,852,941.18 126,652 794,117.65 

20 徐敬仙 120,000 0.24% 1,647,058.82 112,580 705,882.35 

21 涂汉桥 105,000 0.21% 1,441,176.47 98,508 617,647.06 

22 李华敏 105,000 0.21% 1,441,176.47 98,508 617,647.06 

23 杨浩 105,000 0.21% 1,441,176.47 98,508 617,647.06 

24 宋跃明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5 龚发芽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6 周辉腾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7 薛建豪 90,000 0.18% 1,235,294.12 84,434 529,411.76 

28 张世强 79,950 0.16% 1,097,352.94 75,006 470,294.12 

29 赵斌 60,000 0.12% 823,529.41 56,290 352,941.18 

30 姜丽芬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1 魏鹏飞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2 柏鹤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精图信

息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飞利信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飞利信以现金

方式支付对价

（元） 

33 陈云 45,000 0.09% 617,647.06 42,216 264,705.88 

34 蒋世峰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35 汤炳发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36 杨善华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37 沈在增 30,000 0.06% 411,764.71 28,144 176,470.59 

合计 51,000,000 100.00% 700,000,000 47,846,846 300,000,000 

2）向陈剑栋等 2 名杰东控制股东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陈剑栋等 2 名杰东控制股东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

公式为： 

发行数量=（各交易对方以接受飞利信发行新股方式转让所持杰东控制股权

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如果交易对方认购的飞利信股份数不为整数的，则对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

交易对方同意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杰东控制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7.2 亿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3.6

亿元，按发行价格 14.63 元/股计算，共发行 24,606,970 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杰东控制

出资额（元） 

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 

（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

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

数（股） 

1 陈剑栋 22,500,000 75.00% 540,000,000 270,000,000 18,455,228  

2 陈建英 7,500,000 25.00% 180,000,000 90,000,000 6,151,742 

合计 30,000,000 100% 720,000,000 360,000,000 24,606,970 

3）向刘涛等 3 名欧飞凌通讯股东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向刘涛等 3 名欧飞凌通讯股东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

公式为： 

发行数量=（各交易对方以接受飞利信发行新股方式转让所持欧飞凌通讯股

权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如果交易对方认购的飞利信股份数不为整数的，则对不足 1 股的剩余对价，



 

 

交易对方同意豁免上市公司支付。 

欧飞凌通讯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5.25 亿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2.625 亿元，按发行价格 14.63 元/股计算，共发行 17,942,582 股股份，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欧飞凌通

讯出资额（元） 

股权

比例 

交易对价 

（元） 

以发行股份方式

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

（股） 

1 刘涛 9,120,000 60% 315,000,000 157,500,000 10,765,550 

2 王同松 4,560,000 30% 157,500,000 78,750,000 5,382,774 

3 唐小波 1,520,000 10% 52,500,000 26,250,000 1,794,258 

合计 15,200,000 100% 525,000,000 262,500,000 17,942,582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6、股份限售期 

1）才泓冰等 37 名精图信息股东的股份锁定期安排 

才泓冰等 37 名精图信息股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

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

后，可解禁流通其中的 70%份额；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二十四个月后，可再

解禁流通其中的 15%份额；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可再解禁流

通其中的 15%份额，但如该锁定期在飞利信依“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对精图信息

所进行的减值测试报告公告日前届满的，则除中国高新以外的其他精图信息交易

对方的锁定期自动顺延至该减值测试报告公告日。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分期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解

锁股份数量

（股） 

自上市之日

起 24 个月后

解锁股份数

量（股） 

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后

解锁股份数

量（股） 

合计（股） 

1 才泓冰 16,910,526 3,623,684 3,623,684 24,157,894 



 

 

序号 股东名称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解

锁股份数量

（股） 

自上市之日

起 24 个月后

解锁股份数

量（股） 

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后

解锁股份数

量（股） 

合计（股） 

2 中国高新 2,814,522 603,112 603,112 4,020,746 

3 天津博信 2,110,892 452,334 452,334 3,015,560 

4 谢立朝 2,110,892 452,334 452,334 3,015,560 

5 王  立 1,520,278 325,774 325,774 2,171,826 

6 陈文辉 1,466,886 314,332 314,332 2,095,552 

7 姚树元 1,344,736 288,158 288,158 1,921,052 

8 张慧春 1,329,862 284,970 284,970 1,899,802 

9 杨槐 699,406 149,874 149,874 999,154 

10 刘浩 676,892 145,048 145,048 966,988 

11 孙爱民 537,952 115,276 115,276 768,504 

12 才洪生 246,270 52,772 52,772 351,814 

13 穆校平 246,270 52,772 52,772 351,814 

14 姚术林 177,314 37,996 37,996 253,306 

15 李  雯 134,462 28,814 28,814 192,090 

16 邱祥峰 88,656 18,998 18,998 126,652 

17 朱永强 88,656 18,998 18,998 126,652 

18 乔志勇 88,656 18,998 18,998 126,652 

19 范经谋 88,656 18,998 18,998 126,652 

20 徐敬仙 78,808 16,886 16,886 112,580 

21 涂汉桥 68,956 14,776 14,776 98,508 

22 李华敏 68,956 14,776 14,776 98,508 

23 杨浩 68,956 14,776 14,776 98,508 

24 宋跃明 59,102 12,666 12,666 84,434 

25 龚发芽 59,102 12,666 12,666 84,434 

26 周辉腾 59,102 12,666 12,666 84,434 

27 薛建豪 59,102 12,666 12,666 84,434 

28 张世强 52,506 11,250 11,250 75,006 

29 赵斌 39,402 8,444 8,444 56,290 



 

 

序号 股东名称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解

锁股份数量

（股） 

自上市之日

起 24 个月后

解锁股份数

量（股） 

自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后

解锁股份数

量（股） 

合计（股） 

30 姜丽芬 29,552 6,332 6,332 42,216 

31 魏鹏飞 29,552 6,332 6,332 42,216 

32 柏鹤 29,552 6,332 6,332 42,216 

33 陈云 29,552 6,332 6,332 42,216 

34 蒋世峰 19,700 4,222 4,222 28,144 

35 汤炳发 19,700 4,222 4,222 28,144 

36 杨善华 19,700 4,222 4,222 28,144 

37 沈在增 19,700 4,222 4,222 28,144 

合计 33,492,784 7,177,030 7,177,030 47,846,846 

2）陈剑栋等 2 名杰东控制股东的股份锁定期安排 

陈剑栋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 75%杰东控制股权中，57%（对应杰东控制出资

额为 1,710 万元）系 2010 年 2 月前取得，飞利信同意就该等股权中的 50%向陈

剑栋支付现金对价（20,520 万元），对该等股权中的其余 50%支付股份对价（发

行股份 14,025,974 股），陈剑栋承诺就此获得的飞利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陈剑栋所持其余 18%杰东控制股权（对应杰东控制

出资额为 540 万元）系其于 2015 年 7 月取得，飞利信同意就该等股权中的 50%

向陈剑栋支付现金对价（6,480 万元），对该等股权中的其余 50%支付股份对价（发

行股份 4,429,254 股），陈剑栋承诺就此获得的飞利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在此承诺的基础上，陈剑栋所取得的飞利信全部股

份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股份解锁：陈剑栋所取得的飞利信全部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

十二个月后，可解禁流通其中的 40%份额，即可解禁 7,382,092 股；自该等股份

上市之日起满二十四个月后，可再解禁流通其中的 30%份额，即可解禁 5,536,568 

股；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可解禁剩余 30%份额，即 5,536,568

股，但如该锁定期在飞利信依“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对杰东控制所进行的减值测

试报告公告日前届满的，则该锁定期自动顺延至该减值测试报告公告日。此后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陈建英以其持有的杰东控制股权所认购而取得的飞利信股份，自该等股份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后，

可解禁流通其中的 40%份额，即可解禁 2,460,698 股；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二十四个月后，可再解禁流通其中的 30%份额，即可解禁 1,845,522 股；自该等

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可再解禁剩余 30%份额，即可解禁 1,845,522

股，但如该锁定期在飞利信依“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对杰东控制所进行的减值测

试报告公告日前届满的，则该锁定期自动顺延至该减值测试报告公告日。此后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分期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解锁

股份数量（股）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解锁

股份数量（股）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解锁

股份数量（股） 

合计（股） 

1 陈剑栋 7,382,092 5,536,568 5,536,568 18,455,228 

2 陈建英 2,460,698 1,845,522 1,845,522 6,151,742 

合计 9,842,790 7,382,090 7,382,090 24,606,970 

3）刘涛等 3 名欧飞凌通讯股东的股份锁定期安排 

刘涛等 3 名欧飞凌通讯股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十二个月

后，可解禁流通其中的 40%份额；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二十四个月后，可再

解禁流通其中的 30%份额；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满三十六个月后，可再解禁流

通其中的 30%份额，但如该锁定期在飞利信依“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对欧飞凌通

讯所进行的减值测试报告公告日前届满的，则该锁定期自动顺延至该减值测试报

告公告日。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分期解锁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后解锁股份数量

（股）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后解锁

股份数量（股）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解锁

股份数量（股） 

合计（股） 

1 刘涛 4,306,222 3,229,664 3,229,664 10,765,550 

2 王同松 2,153,110 1,614,832 1,614,832 5,382,774 

3 唐小波 717,702 538,278 538,278 1,794,258 



 

 

合计 7,177,034 5,382,774 5,382,774 17,942,582 

7、上市安排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才泓冰等人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二）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 1 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向不超过 5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特定投资者包

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

人投资者等。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根据《证券发行办法》的相应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将按照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询价： 

（1）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2）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或者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

按照《证券发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4、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24,500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的 100%。在该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5、股份限售期 

本次发行最终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

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股份数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可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最终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均价

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或者最终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股票均价但不低于百分之九十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股份数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6、上市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三、本次交易实施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交易前后前十大股东 

1、本次交易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杨振华 21,431.21 17.41 境内自然人 

2 曹忻军 9,312.11 7.57 境内自然人 

3 陈洪顺 7,165.38 5.82 境内自然人 

4 王守言 4,720.37 3.84 境外自然人 

5 赵经纬 4,180.00 3.40 境外自然人 

6 才鸿冰 2,415.79 1.96 境内自然人 

7 余日华 2,284.00 1.86 境内自然人 

8 
光大永明资产－工商银行－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65.01 1.68 

基金、理财

产品等 

9 陈剑栋 1,845.52 1.50 境内自然人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09.82 1.31 

基金、理财

产品等 

2、本次交易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完成变更登记后，上

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杨振华 214,312,084 14.93 境内自然人 

2 曹忻军 93,121,100 6.49 境内自然人 

3 陈洪顺 71,653,750 4.99 境内自然人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726,700 3.46 基金、理财产品等 

5 王守言 47,203,666 3.29 境内自然人 

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083,700 3.21 基金、理财产品等 

7 赵经纬 41,800,000 2.91 境内自然人 

8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40,983,600 2.86 基金、理财产品等 

9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40,983,600 2.86 基金、理财产品等 

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7,552,028 1.92 基金、理财产品等 

 合计 673,420,228 46.92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曹忻军、陈洪顺、杨振华、王守言合计持有公司

34.64%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曹忻军、陈洪顺、杨振华、王守言合计持有公司 29.70%股份，仍为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本次发行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截至 2016 年 4 月 19 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527,772,989 42.88 204,462,600 732,235,589 51.02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703,038,219 57.12 - 703,038,219 48.98 

合计 1,230,811,208 100.00 204,462,600 1,435,273,808 100.00 

（三）资产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增加，净资产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下

降，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 



 

 

（四）业务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精图信息、杰东控制及欧飞凌通讯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市公司将新增空间地理信息平台开发、建筑智能化、光通信设备及可视化

产品销售业务。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较大变化。 

（五）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其

它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了公

司规范运作，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

规和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六）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

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七）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精图信息、杰东控制、欧飞凌通讯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各交易对方及其关联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均在 5%以下，根据《上市

规则》规定，才泓冰等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构成关联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之间不

存在因本次交易新增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过程，标的股权过户、验资以及新增股

份登记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1、2015 年 8 月 31 日，飞利信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议案》等议案。 

2、2015 年 9 月 22 日，飞利信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议案》等议案。 

3、2015 年 11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 年

第 99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通过飞利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申请。 

4、2015 年 12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才泓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2811 号），核准飞利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24,500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股权过户、验资以及新增股份登记 

1、标的股权过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精图信息100.00%股权、杰东控制100.00%股权及欧

飞凌通讯100.00%股权。 

2015年12月16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精图信息办理了公司类型变更手

续，精图信息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2015

年12月23日，精图信息100%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飞利信名下，取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502007054236447”的《营业执照》。精图信息变更后的公司名称



 

 

为“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飞利信为其变更后的唯一股东。 

2015年12月16日，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杰东控制办理了股东变更

的登记手续，杰东控制100%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飞利信名下，并取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10118632016465A”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独资）”，飞利信为其变更后的唯一股东。 

2015年12月11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欧飞凌通讯办理了股东变更的登

记手续，欧飞凌通讯100%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飞利信名下，并于2015年12月17

日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0698882411J”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飞利信为其变更后的唯

一股东。 

2、标的股权验资 

2015年12月2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

会师字[2015]第211644号），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过户事宜进了验证。 

3、新增股份登记 

2015年12月30日，根据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上市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完成登记。 

（三）募集配套资金 

1、关于《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开始，以电子邮件及快递的方式向

9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送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

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及其相关附件。 

2、申购及簿记建档情况 

2016 年 4 月 1 日 9:00-12:00，在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共收到 5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相关附件。经发行人、主承

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其中 1 个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申购文件



 

 

且足额缴纳保证金 1,000 万元；4 家基金公司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申购文件；

这 5 个投资者报价均为有效报价，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8 50,60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0 44,900 

11.05 54,600 

10.95 59,900 

3 李龙萍 10.98 44,900 

4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0 45,000 

5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0 45,000 

3、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发行人经与保荐机构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为 10.98 元/股，发行数量为 204,462,6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244,999,348

元。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一共 5 家，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

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及其股份获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8 49,726,700 545,999,166 

2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8 40,983,600 449,999,928 

3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8 40,983,600 449,999,928 

4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8 46,083,700 505,999,026 

5 李龙萍 10.98 26,685,000 293,001,300 

总计 10.98 204,462,600 2,244,999,348 

4、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9,726,700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2）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8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 18 号丰融国际大厦 11 层 9、11、12 单元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其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0,983,600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3）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 3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4201.4202-B.4203-B.4204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万青元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40,983,600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8 年 6 月 4 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二期 31－32 层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6,083,700 股 

限售期：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5）李龙萍 

1）李龙萍的基本信息 

姓名 李龙萍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境外居留权 无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澄湖北大道***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澄湖北大道***号 

身份证号码 3601211971******** 

2）李龙萍最近三年的任职经历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及对应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江西伟梦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任职至今 

副总裁 
无 

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2006 年任职至今 

董事长 
持股 98.03%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26,685,000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 

5、本次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情况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财通多策略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东

方晨星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557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559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85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852 号

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553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543 号资产管

理计划”、“富春定增 778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595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王世强”、“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春定增 733 号资

产管理计划”、“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枫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家祥驰投资有限公司”、“孙

长缨”、“富春定增 677 号资产管理计划”、“定增精选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深圳中证金葵花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驱动 3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

智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深圳冠群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向日

葵投资有限公司”、“富春定增 31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86 号资产

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313 号资产管理计划”、“开元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睿信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睿信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东洋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宇纳定增 726 号资产管理计划”、“宇纳定增 3 号

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15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16 号资产管



 

 

理计划”、“富春定增 709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1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富春定增 710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紫金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定

增宝安全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68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

增 71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641 号资产管理计划”、“恒增优享 2

号资产管理计划”、“东方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定增驱动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恒增优享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66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富春定增 643 号资产管理计划”、“恒增专享 10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智

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59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57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增利 10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增利 11

号资产管理计划”、“恒增鑫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紫金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富春定增 790 号资产管理计划”、“新安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

增 719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22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912

号资产管理计划”、“复华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长城证券 3 号资产管理

计划”、“深圳市融创晋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诚大通（北京）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富春定增 697 号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定增 799 号资产管

理计划”、“富春定增 767 号资产管理计划”、“包商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认购，经核查，以上产品均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方正富邦基金以“汇泰 183 号单一资金信托”参与认购，经核查，以上产品

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民生加银基金以“汇泰 180 号单一资金信托”参与认购，经核查，以上产品

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备案。 

华安基金分别以“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北京千石创富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珠海中兵广发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浙江春耘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银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仁和智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华安定增量化 1 号资产管理计划”、“金信期货有限公司”和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参与认购。经核查，以上产品均已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产品备案。 

李龙萍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6、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1）截至 2016 年 4 月 11 日 12:00，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正富邦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龙萍

等 5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款项汇入西南证券为飞利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

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天健会计师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出

具了天健验【2016】8-31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2）截至 2016 年 4 月 11 日，西南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

用 26,450,000 元后的资金 2,218,549,348 元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立信会计师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0666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

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6年 4月 12日，公司

募集资金总额为 2,244,999,348 元，扣除发行费用 30,4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2,214,599,348 元，其中注册资本为 204,462,600 元，资本公积为

2,010,136,748 元。 

7、新增股份登记事宜的办理状况 

2016 年 4 月 1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

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交易发生

变更，上述人员独立性将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5年8月31日，飞利信与精图信息股东才泓冰等35名自然人、中国高新、

天津博信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一）；与杰东控制股东陈剑栋、

陈建英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二）；与欧飞凌通讯股东刘涛、

王同松、唐小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协议》（三）。 

2015年12月16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精图信息办理了公司类型变更手

续，精图信息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2015

年12月23日，精图信息100%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飞利信名下，取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3502007054236447”的《营业执照》。精图信息变更后的公司名称

为“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飞利信为其变更后的唯一股东。 

2015年12月16日，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杰东控制办理了股东变更

的登记手续，杰东控制100%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飞利信名下，并取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10118632016465A”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独资）”，飞利信为其变更后的唯一股东。 

2015年12月11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欧飞凌通讯办理了股东变更的登

记手续，欧飞凌通讯100%的股权已过户登记至飞利信名下，并于2015年12月17

日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0698882411J”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飞利信为其变更后的唯一

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协议已生效， 交易各方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

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交易对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

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 后续事项 

上市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并向北京市工商局申请办理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导致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事宜。截至目前，上

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 相关方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交易协议，出具了相关承诺，对于协议或

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者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股权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新增的90,396,398股股票已

完成登记公司股份登记。  

2、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询价、定价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

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

形。 

（4）本次募集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君致认为： 

本次交易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标的公司股权已完整、合法地过户至飞利信名下；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时，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的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飞利信的股东名册；飞利信尚需就本次交易办

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登记变更手续，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90,396,398 股，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登记。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1 月 11

日，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10 日不得转让。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204,462,600 股，已

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完成登记。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12 个月不得转让。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与西南证券

在独立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西南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西南证券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

一个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2015年12月2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西南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西南证券结合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

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

向派出机构报告并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4、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5、与已公布的交易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才泓冰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11号） 

2、《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 

3、立信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210666号） 

4、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5、西南证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6、君致出具的《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4 层 

项目主办人：江亮君、孙菊 

项目协办人：吕雷 

电话：010-57631234 

传真：010-88092031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小英 

住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 12 号天辰大厦 9 层 

经办律师：邓文胜、马鹏瑞、张雄涛 

电话：010-65518580 

传真：010-65518687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冯万奇、刘红志、惠增强、徐士宝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任利民、张勇、侯晓利、彭洁 

电话：010-68081109 

传真：010-68081109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之盖章页）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26 日 


	公司声明
	释  义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交易价格
	2、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3、发行的股票种类、面值及发行方式
	4、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5、发行数量
	6、股份限售期
	7、上市安排

	（二）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4、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5、股份限售期
	6、上市安排


	三、本次交易实施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交易前后前十大股东
	1、本次交易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2、本次交易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二）股本结构
	（三）资产结构
	（四）业务结构
	（五）公司治理
	（六）高管人员结构
	（七）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过程，标的股权过户、验资以及新增股份登记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股权过户、验资以及新增股份登记
	1、标的股权过户
	2、标的股权验资
	3、新增股份登记

	（三）募集配套资金
	1、关于《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2、申购及簿记建档情况
	3、配售情况
	4、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5、本次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情况
	6、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7、新增股份登记事宜的办理状况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二）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 后续事项
	（二） 相关方继续履行承诺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第四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
	二、持续督导方式
	三、持续督导内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二）法律顾问
	（三）审计机构
	（四）评估机构





